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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印发《内蒙古农业大学教师专业技术资格 

破格评审条件(试行)》的通知 

 

职业技术学院，各处级单位： 

《内蒙古农业大学教师专业技术资格破格评审条件(试

行)》经 2010 年 12 月 27日校长办公会研究通过，现印发给

你们，望遵照执行。 

特此通知 

内蒙古农业大学 

二○一○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主题词：教师   专业技术资格   破格   评审条件   通知 

抄  送：校领导，职业技术学院党委书记、院长，校长助理 

内蒙古农业大学党政办公室           2010 年 12 月 27 日印发 

（共印 70 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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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农业大学教师专业技术资格 

破格评审条件(试行) 
 

一、总则 

为了进一步加强师资队伍建设，提高教育教学水平，保证优

秀拔尖人才脱颖而出，充分调动其积极性、创造性，根据自治区

职称制度改革的文件精神，本着与时俱进、实事求是的原则，结

合学校的实际，特制定本条件。 

二、评审条件 

申报人应遵守我国宪法和法律，具有良好的思想政治素质和

职业道德，热爱教育事业，为人师表，教书育人，获得博士学位

后，在满足继续教育和考核等相应要求的情况下，其业绩成果符

合以下条件之一者，可以破格参加相应专业技术资格的评审。 

(一)教授 

1、任副教授以来，以内蒙古农业大学为第一单位、本人为

第一作者发表的期刊学术论文被 SCI 收录，其影响因子农(理)

科最低 5.0(或累计影响因子最低 8.0)、工科最低 1.0(或累计影

响因子最低 1.5)；或被 EI收录至少 4篇；或被 SSCI 收录。 

2、任副教授以来，以内蒙古农业大学为第一单位、本人为

第一作者发表的期刊学术论文被 SCI 收录，其影响因子农(理)

科最低 3.5(或累计影响因子最低 5.6)、工科最低 0.7(或累计影

响因子最低 1.0)；或被 EI 收录至少 3 篇；或被 SSCI 收录，同

时其业绩成果符合《内蒙古农业大学教师专业技术资格评审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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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行)》(内农大校发[2010]14号)中教授评审的基本要求。 

(二)副教授 

1、本人为第一作者发表的期刊学术论文被 SCI 收录，其影

响因子农(理)科最低 2.5(或累计影响因子最低 3.8)、工科最低

0.5(或累计影响因子最低 0.8)；或被 EI收录至少 2篇；或被 SSCI

收录。 

2、以内蒙古农业大学为第一单位、本人为第一作者发表的

期刊学术论文被 SCI 收录，其影响因子农(理)科最低 1.8(或累

计影响因子最低 2.7)、工科最低 0.4(或累计影响因子最低 0.6)；

或被 EI、SSCI 收录，同时其业绩成果符合《内蒙古农业大学教

师专业技术资格评审条件(试行)》(内农大校发[2010]14 号)中

副教授评审的基本要求。 

三、附则 

1、所有破格评审专业技术资格的人员均不占用学校下达的

本部门当年评审指标。 

2、本评审条件由人事处负责解释。 

3、本评审条件自发文之日起执行，学校原有关文件与本文

件不相符的，以本文件为准。 

 


